
113學年度新生入學測驗考試須知 

 

1. 請考生攜帶 2B鉛筆、橡皮擦、藍(黑)筆、立可白(帶)等該科考試

必備之文具入場，根據大考中心規定，考場內禁止飲食，請勿攜

帶食物(包含水)等非關考試用品進入試場。 

2. 請記得攜帶身分證或健保卡入場應試。 

3. 進入試場前，請先確認自己的臨時班級代號及座號序號 

再進入試場。 

4. 手機請關機並置於包包中，包包請放置於試場外。 

5. 考試不得提早交卷，請同學坐在座位上，不要東張西望。 

6. 試題卷、答案卡皆需回收。 

7. 請學生在答案卡上畫記班級代號及座號序號，並依座位表

入坐。 

8. 第一節考試結束後，請普通科同學繳回「育成計畫意願調查表」

(紫色)，將回條繳回到各班監考老師處。如回條忘記攜帶或遺

失，請到教務處領取。 

9. 本測驗不開放家長陪同測驗，也不開放校內停車，請見諒。 


